
合同编号：高新政采磋商-2025-1

规划设计书合同
（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牧野大道与柳青路东南角商业地块规划设计项目）

发包人（甲方）：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规划建设局

承包人（乙方一）：新乡市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

（乙方二）：安徽启满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签 署 日 期：2025 年 1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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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书合同

甲方：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规划建设局

乙方一：新乡市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

乙方二：安徽启满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甲方委托乙方一、乙方二承担编制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牧野

大道与柳青路东南角商业地块规划设计项目，为明确双方责任，相互

协作，经三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

第一条 本合同依据下列文件签订：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1.2 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划设计标准规范及管理法规和规章。

1.3 工程项目批准文件。

1.4 中标通知书、中标的投标文件及相关承诺。

第二条 工作内容：

2.1 乙方按甲方确定的规划范围和内容进行规划设计，提交全套

规划设计成果，参加相关审查，根据审查结论负责不超出原定设计范

围内的必要补充、完善。

2.2 质量标准：符合国家相关规范和标准，并通过相关主管部门

的审批。

2.3 主要内容：包括功能定位、开发策略、规划设计方案。功能

定位：综合分析项目背景和条件，对社区商业中心的发展趋势进行研

判，结合项目社区以及周边城市区域的规划与市场调研，明确项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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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功能组成。开发策略：研究梳理社区商业中心投资、开发、运营、

销售经验，针对本项目特定需求，从项目业态、空间构成、投资收益

角度提出开发(运营)策略，并形成概念性空间规划方案；规划设计方

案：制定修建性规划设计方案，制作建成效果示意图，明确主要经济

技术指标;提出单体建筑设计概念方案和建筑内部功能业态布局，以及

建筑外立面方案。

2.3.1 乙方一承担本项目前期对接与总体协调、现状调研与基础

资料收集、现状分析、成果质量把关、参与沟通汇报。

2.3.2 乙方二承担本项目的开发策划研究、规划设计、汇报沟通、

成果制作。

第三条 甲方提交的有关资料及文件要求：

3.1 新乡市、高新区已编在编的相关城市空间规划资料；

3.2 高新区社区级人口、经济规模等社会经济数据资料；

3.3 高新区本项目周边地区商业地块地价、商铺租金资料；

3.4 高新区近年来已建、在建商业项目规划设计资料；

3.5 项目编制所需的其他必要资料。

第四条 乙方交付的规划成果要求

4.1 设计成果文件规格及份数：

规划成果是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牧野大道与柳青路东南角商

业地块规划设计文本。纸质成果 8套、电子成果 1套。成果内容包括：

规划文本（A3）word、规划图纸（A3）jpg、汇报材料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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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要图件如下：

4.2.1 项目区位图

4.2.2 基地现状图

4.2.3 总平面规划图

4.2.4 效果图

4.2.5 道路交通规划图

4.2.6 各市政专业规划图

4.2.7 竖向规划图

4.2.8 单体建筑设计概念方案图

第五条 工作进度

5.1 项目总周期签订合同之日起 90 日历天。

5.2 阶段工作进度

5.2.1 第一阶段 调查调研阶段（15 日历天）：完成规划编制所需

要的调研调查工作，完成资料收集任务，形成基础资料汇编。

5.2.2 第二阶段 初步成果阶段（30 日历天）：完成现状调查数据

分析，明确功能定位和开发策略，形成概念性空间规划方案。

5.2.3 第三阶段 送审成果阶段（30 日历天）：在初步成果基础上

进行修改，制定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方案、效果图、单体建筑概念性

方案等内容，形成送审成果，通过相关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

5.2.4 第四阶段 成果报批阶段（15 日历天）：结合送审稿评审意

见对成果进行完善修改，形成正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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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规划设计费用收费依据

本规划设计收费参照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

意见》、国家及地方有关标准进行收费，最终以中标费用为准。

第七条 规划费用及支付方式

7.1 该项目总费用为肆拾捌万元整（¥480000.00）（含评审、验

收等费用）。其中，乙方一的合同额为壹拾叁万元整（¥130000.00）；

乙方二的合同额为叁拾伍万元整（¥350000.00）。

7.2 支付方式及时限：分次支付。

7.2.1 第一次付款：签订合同后三日内支付总费用的 50%：贰拾肆

万元整（¥240000.00）。其中，乙方一的合同额为陆万伍仟元整

（¥65000.00）；乙方二的合同额为壹拾柒万伍仟元整（¥175000.00）。

7.2.2 第二次付款：具备评审条件，上报有关部门审查前支付总

费用的 50%：贰拾肆万元整（¥240000.00）。其中，乙方一的合同额

为陆万伍仟元整（¥65000.00）；乙方二的合同额为壹拾柒万伍仟元整

（¥175000.00）。

7.3 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出具相应金额合法有效的发票。

第八条 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甲方与乙方一、乙方二均对对方提供的技术情报和资料承担保密

义务。无论本合同是否变更、解除、终止，本条款长期有效。

第九条 双方责任

9.1 甲方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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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甲方按本合同规定的内容，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乙方提交资

料及文件，并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及时限负责，甲方不得要求乙方违

反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设计。

9.1.2 甲方提交上述资料及文件超过规定期限 15 天以内，乙方

按合同规定交付设计文件顺延；超过规定期限 15 天以上者，乙方有

权重新确定提交设计文件的时间。

9.1.3 甲方变更委托设计项目、规模、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

或所提交资料作出较大修改的，以致造成乙方设计需返工时，双方除

需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或另定合同）、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甲

方应按乙方所做的工作量增付设计费。

9.1.4 甲方应为派赴现场处理有关设计问题的工作人员，提供必

要的工作生活及交通等便利条件。

9.1.5 甲方负责方案技术审查、论证、评审、评审意见的汇总，

并及时将与本项目有关的信息反馈乙方。

9.1.6 甲方要求乙方比合同规定的时间提前交付规划设计费文件

时，须征得乙方同意，不得严重背离合理设计周期，且甲方应向乙方

支付赶工费。

9.2 乙方责任

9.2.1 乙方应指导甲方做好基础资料收集工作，并提供资料清单。

9.2.2 乙方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及甲方提出的设计要

求，进行规划设计，按合同规定的进度要求提交质量合格的设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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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负责。

9.2.3 乙方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是：按国家现行规划标准、规范、

省、市有关规范、规程、规定进行设计。

9.2.4 乙方按本合同规定的内容及进度向委托人交付资料及文件。

9.2.5 乙方交付设计资料及文件后，按规定参加有关的设计审查，

并根据审查结论负责，并对不超出原定范围的内容做必要调整补充，

乙方按合同规定时限交付设计资料及文件。

9.2.6 乙方应保护委托的知识产权，不得向第三人泄露、转让甲

方提交的产品图纸等技术经济资料。如发生以上情况并给甲方造成经

济损失，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

9.2.7 甲方未经乙方同意，不得对规划设计成果进行修改，产生

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9.2.8 乙方在项目编制过程中，需购买第三方专利、专有技术成

果等服务时，需经甲方同意。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0.1 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未开始设

计工作的，不退还甲方已付的规划设计费；已开始设计工作的，甲方

应根据乙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不足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一

半支付；超过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全部支付。

10.2 甲方应按本合同规定的金额和时间向乙方支付设计费，每逾

期支付一天，应支付乙方千分之二的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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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时，乙方有权暂停履行下阶段工作，并书面通知甲方。甲方的上级

或设计审批部门对设计文件不审批或本合同项目停缓建，甲方均按

10.1 条规定支付设计费。

10.3 乙方对规划设计资料及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

补充。由于乙方错误造成质量事故损失，乙方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

应免收直接受损失部分的设计费。损失严重的根据损失的程度和乙方

责任大小向甲方支付赔偿金，赔偿金由双方商定为实际损失设计费的

5%。

10.4 由于乙方自身原因，延误了本合同规定的设计资料及设计文

件的交付时间，每延误一天，应减收该项目应收设计费的千分之二。

10.5 合同生效后，乙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应双倍返还已付规

划设计费。

第十一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1.1 甲方委托乙方承担本合同内容之外的工作服务，另行支付费

用。

11.2 由于不可抗拒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

决。

11.3 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应及时协商解决。

11.4 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贰份，乙方一、乙方二各贰份。

11.5 双方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即行终止。

11.6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有关协议及双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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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往来电报、传真、会议纪要等，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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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公章）：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规划建设局 

法定代表人： 

纳税人识别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地址及电话： 

 

乙方一（公章）：新乡市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 

法定代表人： 

纳税人识别号：12410700MB07091323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 

银行账号：8111101012901712563 

地址及电话：河南省新乡市金穗大道 129号  0373-3052367 

 

乙方二（公章）：安徽启满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凤培 

纳税人识别号：91340111MA8NG5E889 

开户银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太湖路支行 

银行账号：225013052831000002 

地址及电话：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区紫云路与湖北路交口蓝山

CBD15层 1522  0551-65587686 

    2025年 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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